吊塔技术要求
	手术室吊塔参数

	*一
	总体要求
	　

	1
	满足临床科室要求，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按照科室要求提供交钥匙工程。
	具备

	2
	1）吊塔整体为制造厂商原厂产品。并提供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证明材料，不限于所投产品的注册或委托检验报告或产品技术要求，以及使用说明书和公开的彩页。
2）投标人需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具备

	3
	投标产品应为先进机型及配置，适用于临床、科研、教学并满足将来发展临床应用领域的需要。
	具备

	4
	不得另外随机配置需要使用专用耗材或试剂的设备。
	提供

	5
	产品如配套软件系统，需为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端口免费开发，能够与我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具备

	二
	技术要求
	　

	1、
	总体性能要求
	

	1.1
	主体材料要求为高强度铝合金，整体全封闭式设计，表面无锐角，具有升高或旋转限位装置，必须防腐蚀，便于清洁。
	具备

	1.2
	吊塔电源插座交流电220V并有单独接地线，插座须带等电位接地端子（接地线不得与吊塔接地共用）。吊塔箱体模块化拼接，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升级（比如加装箱体、仪器平台，气源，电源等配件）。
	具备

	1.3
	所有吊塔上承载的设备的电源线路及气源管路和塔体之间没有相对移动，所有电源线路及气源管路必须在塔体内不能外露，保证吊塔在移动过程中，不会因位置的改变导致线路脱落的意外发生。
	具备

	1.4
	气体终端要求
	具备

	*1.4.1
	气体终端与吊塔为同品牌产品（即气体终端委托单位和吊塔生产厂家为同一单位），需提供气体终端的第三方检验报告和实物照片；每一吊塔各类气体接口颜色及形状不同，具有防误插功能。
	具备

	*1.4.2
	气体终端所有接口采用德标制式，全铜材质，均为原厂配置。每个气体端口配套气体接头1个。
	具备

	#1.4.3
	所有气体终端必须为原厂配置，带三级状态（通、断、拔），插座插头可保证≥10万次的插拔（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可带气维修。
	具备

	1.4.4
	每套吊塔带1个负压吸引器（带瓶）（含防逆流功能、调节旋钮和负压显示），与原有的负压调节器零配件通用。
	具备

	1.4.5
	使用医用气体专用管路，符合ISO5359、ISO11197规定（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具备

	#1.4.6
	麻醉废气排放系统AGSS应采用射流式，正压持续排放，以避免麻醉机新鲜气体流失，并配有麻醉废弃排放接头（提供相关图文说明）。
	具备

	1.4.7
	吊塔防护等级满足≧IP20防护等级（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外壳塑料部分材质防火等级至少为UL94-V1级，以保证使用安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具备

	1.4.8
	吊塔具有抗紫外线性能，在手术室、ICU等使用紫外光消毒的环境下长期使用，吊塔不发黄、起泡。
	具备

	*1.4.9
	其中3个复合手术间配套吊塔（包括外科塔、麻醉塔和体外循环塔），臂长需满足术中DSA和术中CT安装要求，双臂活动最大半径≥2000mm（提供证明材料），具体以实际场地需求为准。
	具备

	2
	基本配置要求
	

	2.1
	双臂机械外科吊塔 
	具备

	*2.1.1
	机械双臂吊塔，活动半径≥1500mm（具体安装要求以实际场地为准）
	具备

	#2.1.2
	净载重量≥280Kg（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具备

	2.1.3
	箱体高度≥800mm
	具备

	2.1.4
	吊柱式多边型，模块化，保证气、电分离的同时，要求强电和弱电分离，确保使用安全并不影响接口同时使用（需提供清晰图文及相关资料证明）。
	具备

	2.1.5
	水平关节活动度：≥330°，并具有良好的升高和旋转限位系统。
	具备

	#2.1.6
	设备托盘2层，480×450mm±20mm，其中一层带把手（提供实物照片）；配备抽屉一个，尺寸≥480×330×120mm。
	具备

	2.1.7
	气动刹车系统或机械阻尼刹车
	具备

	2.1.8
	每套配置气源：氧气终端O₂×2、真空吸引终端VAC×2、空气终端AIR×2、二氧化碳CO₂×2、氮气终端N2×1
	具备

	2.1.9
	每套配置220VAC电源插座10A×8、16A×2，接地端子2个。
	具备

	2.1.10
	RJ45接口：4个，预留白板：4个
	具备

	2.2
	电动双臂麻醉吊塔
	具备

	*2.2.1
	电动双臂吊塔，活动半径≥1500mm（具体安装要求以实际场地为准）
	具备

	#2.2.2
	净载重量≥220Kg（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具备

	2.2.3
	箱体高度≥800mm
	具备

	2.2.4
	吊柱式多边型，模块化，保证气、电分离的同时，要求强电和弱电分离，确保使用安全并不影响接口同时使用（需提供清晰图文及相关资料证明）。
	具备

	2.2.5
	水平关节活动度：≥330°，并具有良好的升高和旋转限位系统。
	具备

	#2.2.6
	气动刹车系统或电磁刹车系统
	具备

	#2.2.7
	设备托盘2层，480×450mm±20mm，其中一层带把手（提供实物照片）；配备抽屉一个，尺寸≥480×330×120mm。
	具备

	2.2.8
	每套配置220VAC电源插座：10A×10、16A×2，接地端子2个。
	具备

	2.2.9
	每套配置气源： 氧气终端O₂×2、真空吸引终端VAC×2、空气终端AIR×2、二氧化碳CO₂×2、AGSS麻醉废气终端×1、氮气终端N2×1
	具备

	2.2.10
	RJ45接口：4个，预留白板：4个
	具备

	2.2.11
	输液装置：双关节旋转臂1个；输液泵架1个；输液泵吊钩1个（含4个挂钩）
	具备

	2.2.12
	可悬挂各款麻醉机或麻醉工作站
	具备

	#2.2.13
	电动升降距离≥600mm
	具备

	2.3
	双臂体外循环塔
	具备

	*2.3.1
	机械双臂吊塔，活动半径≥1500mm（具体安装要求以实际场地为准）
	具备

	#2.2.2
	净载重量≥280Kg（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具备

	2.3.3
	吊柱式多边型，模块化，保证气、电分离的同时，要求强电和弱电分离，确保使用安全并不影响接口同时使用（需提供清晰图文及相关资料证明）。
	具备

	2.3.4
	设备托盘1层，480×450mm±20mm，带把手（提供实物照片）；配备抽屉一个，尺寸≥480×330×120mm。
	具备

	2.3.5
	水平关节活动度：≥330°，并具有良好的升高和旋转限位系统。
	具备

	2.3.6
	每套配置气源：氧气终端O₂×2、真空吸引终端VAC×2、空气终端AIR×2、二氧化碳CO₂×2、氮气终端N2×1
	具备

	2.3.7
	气动刹车系统或机械阻尼刹车
	具备

	2.3.8
	每套配置220VAC电源插座16A×2个、10A×4个，接地端子2个。
	具备

	2.3.9
	RJ45接口：2个，预留预留白板：4个
	具备

	三
	技术及售后服务
	具备

	*1
	保修期：6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具备

	2
	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
	具备

	3
	维修保障：提供中文说明书、操作手册、详细维修手册、整机线路图、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软件系终身免费升级。
	具备

	#4
	设备的生产日期为安装日期12个月内，提供承诺函
	具备

	5
	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设备出现故障时2个小时内响应并提供维修方案，24小时内到达现场，郑州有常驻工程师，提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4次的免费上门维护保养工作
	具备

	6
	提供专业维修工具1套
	具备

	7
	到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
	具备



	重症监护室吊塔参数

	*一
	总体要求
	　

	1
	满足临床科室要求，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按照科室要求提供交钥匙工程。
	具备

	2
	1）吊塔整体为制造厂商原厂产品。并提供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证明材料，不限于所投产品的注册或委托检验报告，以及使用说明书和公开的彩页。
2）投标人需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具备

	3
	投标产品应为国际知名品牌，最先进机型及配置，适用于临床、科研、教学并满足将来发展临床应用领域的需要。
	具备

	4
	不得另外随机配置需要使用专用耗材或试剂的设备。
	提供

	5
	产品如配套软件系统，需为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端口免费开发，能够与我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具备

	6
	数量： 套
	具备

	二
	技术要求
	　

	1、
	总体性能要求
	

	1.1
	主体材料要求为高强度铝合金，整体全封闭式设计，表面无锐角，具有升高或旋转限位装置，必须防腐蚀，便于清洁。
	具备

	1.2
	吊塔电源插座交流电220V并有单独接地线，插座须带等电位接地端子（接地线不得与吊塔接地共用）。吊塔箱体模块化拼接，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升级（比如加装箱体、仪器平台，气源，电源等配件）。
	具备

	1.3
	所有吊塔上承载的设备的电源线路及气源管路和塔体之间没有相对移动，所有电源线路及气源管路必须在塔体内不能外露，保证吊塔在移动过程中，不会因位置的改变导致线路脱落的意外发生。
	具备

	1.4
	气体终端要求：
	具备

	*1.4.1
	气体终端与吊塔为同品牌产品（即气体终端委托单位和吊塔生产厂家为同一单位），需提供气体终端的第三方检验报告和实物照片；每一吊塔各类气体接口颜色及形状不同，具有防误插功能。
	具备

	*1.4.2
	气体终端所有接口采用德标制式，全铜材质，均为原厂配置。每个气体端口配套气体接头1个。
	具备

	#1.4.3
	所有气体终端必须为原厂配置，带三级状态（通、断、拔），插座插头可保证≥10万次的插拔（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可带气维修。
	具备

	1.4.4
	每套吊塔带4个负压吸引器（带瓶）（含防逆流功能、调节旋钮和负压显示），与原有的负压调节器零配件通用。
	具备

	1.4.5
	使用医用气体专用管路，符合ISO5359、ISO11197规定（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具备

	1.5
	（1）具备悬臂及旋转功能，采用机械双臂控制方式；
或（2）采用落地式安装，桥身横梁配置1套病人信息显示系统，液晶显示屏尺寸≥17英寸，显示病人信息：包括床号、姓名、性别、年龄、管床医生、责任护士、护理级别、饮食类型、手术名称等（提供实物图文说明材料）。
	具备

	#1.6
	（1）净载重量均≥280Kg；
或（2）采用落地式塔，监护区承载重量≥70kg，护理区承载重量≥80kg。
	具备

	1.7
	模块化设计，保证气、电分离的同时，要求强电和弱电分离，确保使用安全并不影响接口同时使用（需提供清晰图文及相关资料证明）。
	具备

	1.8
	气动刹车系统或机械阻尼刹车系统
	具备

	1.9
	吊塔防护等级≥IP20防护等级（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外壳塑料部分材质防火等级至少为UL94-V1级，以保证使用安全（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具备

	1.10
	吊塔具有抗UV性能，在手术室、ICU等使用紫外光消毒的环境下长期使用，吊塔不发黄、起泡。
	具备

	2
	基本配置要求
	

	2.1
	干区
	具备

	*2.1.1
	（1）机械双臂活动半径≥1200mm（具体安装要求以实际场地为准），旋转角度≥330º。配置电源插座10A×14（其中2个16A），接地端子2个，RJ45接口4个，预留白板4个。
或（2）采用落地式塔，监护区配备内置医气阀门控制箱1个：配快速开闭检修门1个，氧气维修阀1个，空气维修阀1个（提供加盖生产企业公章的图文说明材料）。嵌入式强弱电源箱1个：带防护门，电源插座10A×12（其中2个16A），网络接口2个（RJ45），等电位接地端子2个（提供图文说明材料）
	具备

	2.1.2
	（1）设备托盘2层，480×450mm，其中一层带把手（提供实物照片）；配备抽屉一个，尺寸≥480×330×120mm。
或（2）采用落地式塔，翻转平台1层：翻转角度90°。监护平台1层：平台一侧带嵌入式标准边轨，另一侧带监护仪管线固定夹；底部带强弱电源箱：电源插座2个，RJ45网络接口2个
	具备

	2.1.3
	箱体上配置气源：氧气终端O₂×2、真空吸引终端VAC×2、空气终端AIR×2
	具备

	2.1.4
	箱体长度≥800mm
	具备

	2.2
	湿区
	具备

	*2.2.1
	（1）机械双臂半径≥1200mm（具体安装要求以实际场地为准），旋转角度≥330º。配置电源插座10A×14（其中2个16A），接地端子2个，RJ45接口4个，预留白板4个。
或（2）采用落地式塔，护理区嵌入式电源控制箱1个：电源总开关1个，电源插座10A×12（其中2个16A）；RJ45接口2个，听诊器挂架1个，自控手电筒1个，吸痰导管盒1个。
	具备

	2.2.2
	（1）设备托盘2层，480×450mm，其中一层带抽屉一个，尺寸≥480×330×120mm；带有防撞保护功能（每个设备托盘最大承载重量≥50kg）。
或（2）采用落地式塔，内置护理柜1个：带透明视窗柜门、工作照明灯，可调隔板2层，容积23L;护理平台1层。操作平台1层：两侧带嵌入式标准边轨，带储物抽屉1个，电源插座3个（220V,10A)，RJ45接口1个（提供加盖生产企业公章的图文说明材料）。
	具备

	2.2.3
	箱体上配置气源：氧气终端O₂×2、真空吸引终端VAC×2、空气终端AIR×2
	具备

	2.2.4
	箱体长度≥800mm
	具备

	2.2.5
	双悬臂输液支臂（含输液架和4个挂钩）≥2 套
	具备

	三
	技术及售后服务
	具备

	*1
	保修期：6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具备

	2
	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
	具备

	3
	维修保障：提供中文说明书、操作手册、详细维修手册、整机线路图、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软件系终身免费升级。
	具备

	#4
	设备的生产日期为安装日期12个月内，提供承诺函
	具备

	5
	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设备出现故障时2个小时内响应并提供维修方案，24小时内到达现场，郑州有常驻工程师，提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4次的免费上门维护保养工作
	具备

	6
	提供专业维修工具1套
	具备

	7
	到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
	具备
















	复苏吊塔参数

	*一
	总体要求
	　

	1
	满足临床科室要求，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按照科室要求提供交钥匙工程。
	具备

	2
	[bookmark: _GoBack]1）吊塔整体为制造厂商原厂产品。并提供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证明材料，不限于所投产品的注册或委托检验报告或产品技术要求，以及使用说明书和公开的彩页。
2）投标人需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具备

	3
	不得另外随机配置需要使用专用耗材或试剂的设备。
	具备

	4
	数量  套
	提供

	二
	技术要求
	　

	1
	吊塔需通过IEC60601-1和IEC60601-1-2医疗器械电气安全标准测试（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具备

	#2
	吊塔主体材料为6系高强度铝合金，吊塔型材一次挤压成型，整体全封闭式设计，表面无锐角，无螺丝钉外露，箱体材料禁止采用塑料和铁质材质，保证吊塔的长久耐用。（提供铝材料检测报告）
	具备

	3
	吊塔表面带有纳米抗菌涂层，具有抗菌、抑菌，便于清洁的功能。符合GB/T6461 -2002规定的Ra=10级标准（提供第三方机构抗菌测试验证报告）。
	具备

	4
	吊塔悬挂柱最大承载重量不小于300Kg，气电箱最大承载重量不小于200Kg。提供书面测试报告
	具备

	*5
	吊塔采用双旋转臂，双旋转臂旋转半径不小于1200mm，悬臂长度可根据现场情况定制。各旋转臂旋转角度不小于330°
	具备

	#6
	气体终端与吊塔同一品牌，接口采用德标气体终端。气体终端可保证10万次以上的插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具备

	7
	气体终端全铜材质，均为原厂配置。每个气体端口配套气体接头1个。
	具备

	8
	气体终端具有防误插功能，不同种类的气端均标识为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并且具有通、断、拔三种状态功能，可带气维修。
	具备

	9
	吊塔医用气体管路符合EN ISO5359标准，符合生物相容性要求。管路内径不小于6mm，无异味（提供生物相容性证明）。
	具备

	10
	吊塔的电源插座采用220V国标插座，通过CCC认证。需双路独立供电线路，一用一备。两路线路采用不同颜色的插座进行识别。
	具备

	11
	气电箱体采用多边形设计，吊塔箱体采用气电分离式设计，气路和电路在箱体内分开布局，气体终端和电源插座安装于箱体的不同平面上、不同腔体内。不允许装在同一个平面上、同一个腔体内，（提供实物图片）。
	具备

	12
	吊塔悬挂柱为多面体模块化竖式设计，非横式
	具备

	13
	吊塔具有抗UV性能，在紫外光消毒的环境下长期使用，吊塔不发黄、起泡
	具备

	14
	箱体底端须有氧气泄流孔设计，保证氧气意外泄露的顺利排出（提供实物图片）
	具备

	15
	吊塔需通过防护等级测试，采用不低于IP20的标准，防火等级不低于UL94 V0级（提供检测报告）
	具备

	16
	吊塔通过IEC 60068-3-3: 2019标准实验，抗震等级不低于7级（提供证明）
	具备

	17
	托盘一体挤压成型高度可调，托盘表面四周边缘有向上凸起的防滑落设计，防止托盘表面物件的滚动滑落
	具备

	18
	设备托盘大小尺寸400*400mm±10%，托盘2层，其中一层带抽屉
	具备

	19
	全钢制抽屉，带抽屉托盘最大承载重量≧15Kg（提供证明文件），带进口阻尼导轨，具有自吸作用，带一键拆卸装置
	具备

	*20
	箱体上配置气体插座：空气2个，负压吸引2个，氧气2个，麻醉废气1个，二氧化碳1个
	具备

	*21
	配置电源插座10A×8（其中1个16A），接地端子2个，RJ45接口2个，预留白板2个
	具备

	22
	双悬臂输液支臂（含输液架和4个挂钩）≥1 套
	具备

	三
	技术及售后服务
	具备

	*1
	保修期：6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具备

	2
	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
	具备

	3
	维修保障：提供中文说明书、操作手册、详细维修手册、整机线路图、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软件系终身免费升级。
	具备

	#4
	设备的生产日期为安装日期12个月内，提供承诺函
	具备

	5
	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设备出现故障时2个小时内响应并提供维修方案，24小时内到达现场，郑州有常驻工程师，提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4次的免费上门维护保养工作
	具备

	6
	提供专业维修工具1套
	具备

	7
	到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
	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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